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教育部96年8月31日台高(二)字第0960130225C號令修正發布
一、計畫經費分配措施：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每年編列五十億元獎勵經費，計三年共一百五十億元，擇定之教學優良學校以大學總校數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為原則，並將視學校所提報改善教學計畫、本部初審及複審結果調整並擇優補助，提升學校整體教學水準。其中前一年度已獲補助之學校，應依據考評結果及下一年度計畫審核結果，決定是否繼續補助及其額度。
(二)學校應提出提升全校性整體教學之三年（九十五年至九十七年）改善計畫及經費額度，並應訂定經費使用原則、相關收支辦法及程序。

(三)學校應提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支應，並不得低於本部核定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學校配合款未依原計畫預算支出或提供者，視學校配合情形刪減下一年度之補助經費。
(四)本計畫各年度總經費之經常門、資本門比率，得由本部彈性調整，並逐年降低資本門經費所占比率。經本部核定之各校經常門、資本門經費，除配合款外，不得再調整流用。
(五)學校經複審通過並核定經費後，應於一個月內依審查委員意見及核定經費額度修正計畫書報部，據以執行，並作為管考之依據。

(六)本計畫經費依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第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年度預算未能執行完畢，未發生契約責任並經行政院同意者，得保留三年。

(七)已獲本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之學校，不得申請補助。
二、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原則

本經費補助以提升及改善大學教學品質之各項措施，為求經費有效運用，各校規劃及辦理成果均將列入年度訪評及整體績效考評，作為續辦及次年度經費核撥數額之參據。本計畫經費編列及使用原則如下：
(一)本補助經費供學校提升教學品質並建立完善配套措施，不得使用於附屬機構。經費項目不得包含新建校舍建築、與教學無關之設備經費、新聘編制內師資、行政管理費及內部場地使用費、本機關人員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人費、諮詢費及編制內人員加班費。

(二)學校得以全校整體性考量，彈性運用經費，含聘請短期任教之教師、配合改善教學環境所做之硬體補強整修等，並得運用於聘用編制外之人員或編制內人員（不含行政人員）除法定給與外之各項人事費支出（指延聘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之薪資及延聘國內、外一流師資擔任特聘職教授等），本項經費使用如用以延聘國外優異教師，任教期間最高薪資得比照其於國外之待遇支領，以提升教學品質，各項人事費彈性薪資及給與要點應完成校內程序後，始得據以實施。 
(三)因應本計畫增聘之專、兼任研究人員、研究助理及行政助理之待遇得比照國科會等相關規定辦理。各計畫所編人事費用得含勞、健保費及勞退基金。

(四)學校配合款應優先編列於本計畫中必要之出國計畫，以支應出國人員(含教職員生)所需國外差旅費，不得以本部補助經費支用之。學校推動國際化計畫之經費，應以用於提升國內學生之國際化為限，計畫中有編列招收外國學生經費者，由學校配合款勻支。
(五)除人事費不得流入外，各子計畫間之經費或各子計畫內支用項目之經費，得在本部核定之經常門及資本門經費額度不變之原則下，由學校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流用，其流用比率，流入數額部分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之百分之二十，流出數額部分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之百分之三十。
(六)本計畫之採購事宜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

(七)本計畫之國內差旅費支給事宜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各計畫之執行有出國之必要者，應於預算表中編列國外差旅經費，出國人員應依行政院頒布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各出國計畫授權各校自行從嚴覈實核定，免報本部。

(八)年度經費之跨年使用原則：本計畫補助之年度經費如未使用完畢，所剩餘經費得列入次年度繼續使用；全程計畫執行結束，計畫執行如有結餘，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國立大學）得納入校務基金，私立大學者，應按比例繳回本部。
三、計畫經費收支處理及查核

(一)為獎勵教學卓越計畫，核定之獎助經費學校應建立管考機制，依計畫執行，並應以專帳登錄一切計畫經費收支，不得移作他用。跨校性計畫（如跨校教學資源中心），由計畫申請學校負責經費收支管理及核銷等事宜。

(二)學校應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會計制度等有關規定辦理各項財務及財物處理。有關所得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應由計畫執行學校負責辦理。

(三)年度計畫經費尚未撥入學校前，如屬本部原核定之延續性計畫，為執行計畫業務需支出時，得由學校自籌款先行支應。

(四)經費之核銷：

1.執行學校應將每年度各計畫原始憑證分類整理並裝訂成冊，於年度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連同成果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函送本部辦理核銷。但經本部徵得審計部同意，原始憑證實施就地查核之機構（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原始憑證得免送核。非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符合審計機關審核團體私人領受公款補助辦法第六條規定者，原始憑證得免送核。但應與相關資料，依計畫及科目彙訂成冊，妥為保管，以備查核。（註）

2.原始憑證應貼於粘存單，註明科目及用途，如有英文名詞，須附註中文，並經計畫執行學校首長及有關人員如主辦會計、事務採購、財物驗收或保管等蓋章。

3.有關跨校執行之計畫，其經費報銷、支出憑證及「經費收支報告表」原則應由各執行學校分別審核（填報）後送總計畫執行學校彙整報本部。但各分項計畫經費係由總計畫執行學校統一撥付及核銷者，其支出憑證及「經費收支報告表」得由總計畫執行學校統一審核（填報）後報本部。

(五)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經常門補助收入以「其他補助收入」列帳，經常支出併決算辦理；資本門補助收入以「受贈公積」列帳，購建固定資產如無法在當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內調整容納者，應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循補辦預算程序辦理。
(六)計畫所屬財物之歸屬及保管：

1.執行計畫學校有固定資產之添置者，應由校方財產管理人員驗收蓋章，列入財產目錄。
2.計畫內所購置之財產，計畫執行學校於計畫完成後，或因故無法繼續執行時，為免閒置，得依相關規定，商請計畫執行學校撥借其他機構使用。

(七)計畫執行進度及補助經費之查核：

1.計畫執行學校於每季依實際執行情形詳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收支情形報表」，於用印後免備文送本部，俾列管執行進度。 
2.本部將成立專案計畫辦公室，定期追蹤各校執行情形，辦理成效考核，並提供相關意見供各校參考。計畫執行過程中，並得隨時派員查核進度與帳目，發現有虛報計畫執行進度，致補助經費溢撥時，得限期令執行學校將超撥部分繳回；本部刪減或剔除之項目，計畫執行學校不予改進或辦理者，本部得要求更換計畫主持人、停（減）撥經費或終止本計畫補助。

3.各計畫執行學校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或其他機關申請補助相同之計畫，經查有不符規定或不實之支出，所列支之費用不予核銷且追繳外，應負相關責任，並提交「審議小組」審議，酌予刪減、停撥次年度之經費補助或終止補助。

4.未依規定提報資料或提報資料有嚴重錯誤者，將酌情刪減補助款、停撥下一年度之補助經費或終止補助。

5.為嚴格監督本計畫之績效，年度經費之執行率為計畫執行考評重點之ㄧ，原則上，經費之使用率應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五且未敘明合理原因者，將酌予刪減下一年度之補助經費。
四、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作業，應依本原則執行，如有未盡事宜，各校得本權責自行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